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12號

原      告  BS000-A111051（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訴訟代理人  廖庭尉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李○祥（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

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2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7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

訴主張被告之侵權行為事實，涉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

交罪，原告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3款之被害人，揆諸

前揭規定，本件不揭露兩造之真實姓名、住居所等資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行為時為現役軍人，且為原告之四親等內旁

系血親。被告於民國111年3月20日2時許至3時許間，在其花

蓮縣卓溪鄉之住處房間內，基於強制性交之故意，知悉原告

以言詞及推拒方式表示拒絕，仍以手、身體壓制原告身體，

並脫去原告衣、褲之違反原告意願方法，將其性器進入原告

性器，而對原告為性交1次。被告上開行為造成原告本已穩

定控制之憂鬱症復發而至精神科就醫，甚且出現自殺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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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須面對家族成員就此事件加諸原告之精神壓力，受有精神

上相當之痛苦，應得向被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

15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為合意性交，被告並無侵權行為，原告與其

妹於刑事案件所述並非真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

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前揭時、地與原告發生性行為等事實，

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6頁），堪信為真實。惟原

告主張被告係違反其意願而為該性行為等情，則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揭詞情置辯。經查：

　⒈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

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上開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

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

由，即非法所不許。被告於111年3月20日2時許至3時許間，

在其花蓮縣卓溪鄉之住處房間內對原告為性交之行為，經花

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軍偵字第73號提起公訴，並

經本院112年度軍原侵訴字第1號判決、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1

3年度軍原侵上訴字第1號判決判處被告犯強制性交罪，有上

開判決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3至25、109至123頁）。是本

院自得調查上開刑事訴訟中原有之證據，斟酌其結果以判斷

其事實。

　⒉查原告於刑事案件偵查中證述：其於111年3月19日晚間，與

父、母、妹妹甲（真實姓名詳卷）至被告住處進行慶生活

動，當晚被告母親請其睡在被告住處房間，其睡著後聽到被

告從背後喊其名字，聞到被告身上酒味，之後被告開始親吻

其、摸其身體，其有向被告說不要且想要離開，但被告將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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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起來，並壓制其手、腿，硬脫去其衣服，被告於過程中有

戴保險套，結束後被告離開房間，其去隔壁親戚家但無人應

門，也有打電話給甲但沒有接通，於是回原房間等到天亮，

事後其向甲訴說此事，也有去驗傷，被告有傳訊息向其道

歉，惟其始終拒絕接受等語（見本院卷第135至137頁）；其

復於刑事案件審理中證述：於111年3月19日晚間，被告母親

叫其住進被告住處房間，其當時並未鎖門，側躺著睡著後，

聽到被告在其後方叫其名字、開始摸其身體，其向被告說不

要，被告卻繼續，硬將其衣服、褲子脫去一半，並壓在其身

上，再將其褲子完全脫掉，被告在中途自己戴保險套，結束

後，其跑去隔壁親戚家但無人應門，打電話給甲但沒有接

通，於是回原房間等到天亮，事後其跟甲說這件事，也有去

驗傷等語（見本院卷第227至244頁）。原告就上揭事發經

過，於刑事案件偵查及審理中之陳述始終相同，且具體明

確；核與其手機通話紀錄及甲之手機訊息擷圖所載原告於事

發後之111年3月20日3時32分許，曾電聯甲而未接通，嗣於

同日時33分許，傳訊告知甲其在親戚家門外，請甲開門等情

相符（見本院卷第143、157頁）；參以被告於事後曾向原告

表示：「...我真的喝太多...真的對不起...我真的也想不

起來...我真的也不知道自己會做這種事情...我只希望跟妳

當面道歉...該我要面對的我會面對...我只求你能原諒我」

等語，有被告與原告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可稽（見本院

卷第153至155頁）；而原告於111年7月27日經臺北榮民總醫

院鳳林分院診斷為非特定憂鬱症復發等情，有該院診斷證明

書可佐（見本院卷第145頁），均與原告前揭證述互核相

符，足認原告所述被告違反其意願與之發生性行為等情，尚

非無據。

　⒊次查，甲於刑事案件偵查中證稱：案發時其在被告住處隔壁

親戚家睡覺，111年3月20日凌晨3時許原告有打電話、傳簡

訊，但其在睡覺太累沒有接，該日5時許其去被告住處房間

叫醒原告，由原告開車載父母與其回家，後來其去上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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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打電話向其訴說遭被告性侵之事，因涉及親戚，其先陪

原告去驗傷，驗傷完才告知父母此事等語（見本院卷第137

至139頁）；其復於刑事案件審理中證稱：其與父母、原告

於111年3月19日至被告家烤肉，案發時其在被告住處隔壁親

戚家睡覺，111年3月20日凌晨3時許原告有打電話、傳簡

訊，但其在睡覺太累沒有接，也未曾去應門，該日5時許其

去被告住處房間叫醒原告，當時原告看起來很憔悴，似乎沒

有睡飽，原告開車回家過程中，皆無言語，感覺特別疲憊，

似乎有心事，後來其去上班時，原告打電話向其說遭被告性

侵之事，因涉及親戚，其先陪原告去驗傷，驗傷完才告知父

母此事，以前原告下班會與其聊天，事發後原告下班回家都

關在房間，原告以前有看心理醫師吃憂鬱症藥物，後續好轉

就不再服藥等語（見本院卷第245至258頁）。本院審酌甲係

就其親眼見聞原告於案發後之狀態及情緒轉變、其陪同原告

驗傷、知悉原告自多年前憂鬱症已不需服藥等實際親身經歷

為證述，且其與被告亦有親屬關係，應無構陷被告之動機與

可能，其證言堪予採信，是被告抗辯甲之證述內容不實，稱

兩造為合意性交等語，並無可採。又原告於刑事案件偵查、

審理中之陳述既已明確清楚，被告聲請訊問原告以證事發經

過等情，自無必要。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慰撫金之

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

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

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且

所謂「相當」，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

人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之經濟情況等關係定之。經查：

　⒈本件被告違反原告意願對其為性行為等情，係故意不法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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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之身體、健康及性自主決定權，且依被告所為手段、結

果，堪認情節重大，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

即屬有據。

　⒉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之侵權行為至精神科就診，經醫師初步

診斷為「適應障礙症（ADJUSTMENT DISORDER）、重鬱症（M

AJOR DEPRESSIVE DISORDER）」，並經醫師立定醫療計畫為

自殺通報及給予適應症為鬱症、焦慮症及睡眠障礙之藥物等

情，有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病歷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77至80頁），堪認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甚鉅；參

以兩造自陳之智識、經歷、經濟狀況及本院依職權調取之兩

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第53頁、限

閱卷）；復衡被告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性自主決定權之情

節、兩造之關係以及事後猶否認其所為侵害行為及其他一切

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8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

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25日（見附民卷第

1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

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併予

駁回。

七、至被告聲請傳喚其大阿姨以證事發後是何人叫醒原告等情，

因與被告是否違反原告意願而對其為性行為等節無涉，本院

認無調查之必要。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

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

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

納裁判費，其於本院審理期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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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併予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蕭胤瑮

　　　　　　　　　　　　　　　　　　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林佳玟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林政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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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12號
原      告  BS000-A111051（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訴訟代理人  廖庭尉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李○祥（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7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之侵權行為事實，涉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原告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3款之被害人，揆諸前揭規定，本件不揭露兩造之真實姓名、住居所等資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行為時為現役軍人，且為原告之四親等內旁系血親。被告於民國111年3月20日2時許至3時許間，在其花蓮縣卓溪鄉之住處房間內，基於強制性交之故意，知悉原告以言詞及推拒方式表示拒絕，仍以手、身體壓制原告身體，並脫去原告衣、褲之違反原告意願方法，將其性器進入原告性器，而對原告為性交1次。被告上開行為造成原告本已穩定控制之憂鬱症復發而至精神科就醫，甚且出現自殺傾向，並須面對家族成員就此事件加諸原告之精神壓力，受有精神上相當之痛苦，應得向被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5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為合意性交，被告並無侵權行為，原告與其妹於刑事案件所述並非真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前揭時、地與原告發生性行為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6頁），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係違反其意願而為該性行為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詞情置辯。經查：
　⒈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上開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被告於111年3月20日2時許至3時許間，在其花蓮縣卓溪鄉之住處房間內對原告為性交之行為，經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軍偵字第73號提起公訴，並經本院112年度軍原侵訴字第1號判決、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13年度軍原侵上訴字第1號判決判處被告犯強制性交罪，有上開判決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3至25、109至123頁）。是本院自得調查上開刑事訴訟中原有之證據，斟酌其結果以判斷其事實。
　⒉查原告於刑事案件偵查中證述：其於111年3月19日晚間，與父、母、妹妹甲（真實姓名詳卷）至被告住處進行慶生活動，當晚被告母親請其睡在被告住處房間，其睡著後聽到被告從背後喊其名字，聞到被告身上酒味，之後被告開始親吻其、摸其身體，其有向被告說不要且想要離開，但被告將門關起來，並壓制其手、腿，硬脫去其衣服，被告於過程中有戴保險套，結束後被告離開房間，其去隔壁親戚家但無人應門，也有打電話給甲但沒有接通，於是回原房間等到天亮，事後其向甲訴說此事，也有去驗傷，被告有傳訊息向其道歉，惟其始終拒絕接受等語（見本院卷第135至137頁）；其復於刑事案件審理中證述：於111年3月19日晚間，被告母親叫其住進被告住處房間，其當時並未鎖門，側躺著睡著後，聽到被告在其後方叫其名字、開始摸其身體，其向被告說不要，被告卻繼續，硬將其衣服、褲子脫去一半，並壓在其身上，再將其褲子完全脫掉，被告在中途自己戴保險套，結束後，其跑去隔壁親戚家但無人應門，打電話給甲但沒有接通，於是回原房間等到天亮，事後其跟甲說這件事，也有去驗傷等語（見本院卷第227至244頁）。原告就上揭事發經過，於刑事案件偵查及審理中之陳述始終相同，且具體明確；核與其手機通話紀錄及甲之手機訊息擷圖所載原告於事發後之111年3月20日3時32分許，曾電聯甲而未接通，嗣於同日時33分許，傳訊告知甲其在親戚家門外，請甲開門等情相符（見本院卷第143、157頁）；參以被告於事後曾向原告表示：「...我真的喝太多...真的對不起...我真的也想不起來...我真的也不知道自己會做這種事情...我只希望跟妳當面道歉...該我要面對的我會面對...我只求你能原諒我」等語，有被告與原告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可稽（見本院卷第153至155頁）；而原告於111年7月27日經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診斷為非特定憂鬱症復發等情，有該院診斷證明書可佐（見本院卷第145頁），均與原告前揭證述互核相符，足認原告所述被告違反其意願與之發生性行為等情，尚非無據。
　⒊次查，甲於刑事案件偵查中證稱：案發時其在被告住處隔壁親戚家睡覺，111年3月20日凌晨3時許原告有打電話、傳簡訊，但其在睡覺太累沒有接，該日5時許其去被告住處房間叫醒原告，由原告開車載父母與其回家，後來其去上班時，原告打電話向其訴說遭被告性侵之事，因涉及親戚，其先陪原告去驗傷，驗傷完才告知父母此事等語（見本院卷第137至139頁）；其復於刑事案件審理中證稱：其與父母、原告於111年3月19日至被告家烤肉，案發時其在被告住處隔壁親戚家睡覺，111年3月20日凌晨3時許原告有打電話、傳簡訊，但其在睡覺太累沒有接，也未曾去應門，該日5時許其去被告住處房間叫醒原告，當時原告看起來很憔悴，似乎沒有睡飽，原告開車回家過程中，皆無言語，感覺特別疲憊，似乎有心事，後來其去上班時，原告打電話向其說遭被告性侵之事，因涉及親戚，其先陪原告去驗傷，驗傷完才告知父母此事，以前原告下班會與其聊天，事發後原告下班回家都關在房間，原告以前有看心理醫師吃憂鬱症藥物，後續好轉就不再服藥等語（見本院卷第245至258頁）。本院審酌甲係就其親眼見聞原告於案發後之狀態及情緒轉變、其陪同原告驗傷、知悉原告自多年前憂鬱症已不需服藥等實際親身經歷為證述，且其與被告亦有親屬關係，應無構陷被告之動機與可能，其證言堪予採信，是被告抗辯甲之證述內容不實，稱兩造為合意性交等語，並無可採。又原告於刑事案件偵查、審理中之陳述既已明確清楚，被告聲請訊問原告以證事發經過等情，自無必要。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且所謂「相當」，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人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之經濟情況等關係定之。經查：
　⒈本件被告違反原告意願對其為性行為等情，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身體、健康及性自主決定權，且依被告所為手段、結果，堪認情節重大，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即屬有據。
　⒉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之侵權行為至精神科就診，經醫師初步診斷為「適應障礙症（ADJUSTMENT DISORDER）、重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並經醫師立定醫療計畫為自殺通報及給予適應症為鬱症、焦慮症及睡眠障礙之藥物等情，有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病歷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7至80頁），堪認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甚鉅；參以兩造自陳之智識、經歷、經濟狀況及本院依職權調取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第53頁、限閱卷）；復衡被告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性自主決定權之情節、兩造之關係以及事後猶否認其所為侵害行為及其他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8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25日（見附民卷第1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至被告聲請傳喚其大阿姨以證事發後是何人叫醒原告等情，因與被告是否違反原告意願而對其為性行為等節無涉，本院認無調查之必要。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其於本院審理期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併予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蕭胤瑮
　　　　　　　　　　　　　　　　　　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林佳玟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林政良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12號
原      告  BS000-A111051（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訴訟代理人  廖庭尉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李○祥（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
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2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7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
    主張被告之侵權行為事實，涉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
    罪，原告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3款之被害人，揆諸前
    揭規定，本件不揭露兩造之真實姓名、住居所等資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行為時為現役軍人，且為原告之四親等內旁
    系血親。被告於民國111年3月20日2時許至3時許間，在其花
    蓮縣卓溪鄉之住處房間內，基於強制性交之故意，知悉原告
    以言詞及推拒方式表示拒絕，仍以手、身體壓制原告身體，
    並脫去原告衣、褲之違反原告意願方法，將其性器進入原告
    性器，而對原告為性交1次。被告上開行為造成原告本已穩
    定控制之憂鬱症復發而至精神科就醫，甚且出現自殺傾向，
    並須面對家族成員就此事件加諸原告之精神壓力，受有精神
    上相當之痛苦，應得向被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
    15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為合意性交，被告並無侵權行為，原告與其
    妹於刑事案件所述並非真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
    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前揭時、地與原告發生性行為等事實，
    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6頁），堪信為真實。惟原
    告主張被告係違反其意願而為該性行為等情，則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前揭詞情置辯。經查：
　⒈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
    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上開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
    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
    ，即非法所不許。被告於111年3月20日2時許至3時許間，在
    其花蓮縣卓溪鄉之住處房間內對原告為性交之行為，經花蓮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軍偵字第73號提起公訴，並經
    本院112年度軍原侵訴字第1號判決、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13
    年度軍原侵上訴字第1號判決判處被告犯強制性交罪，有上
    開判決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3至25、109至123頁）。是本
    院自得調查上開刑事訴訟中原有之證據，斟酌其結果以判斷
    其事實。
　⒉查原告於刑事案件偵查中證述：其於111年3月19日晚間，與
    父、母、妹妹甲（真實姓名詳卷）至被告住處進行慶生活動
    ，當晚被告母親請其睡在被告住處房間，其睡著後聽到被告
    從背後喊其名字，聞到被告身上酒味，之後被告開始親吻其
    、摸其身體，其有向被告說不要且想要離開，但被告將門關
    起來，並壓制其手、腿，硬脫去其衣服，被告於過程中有戴
    保險套，結束後被告離開房間，其去隔壁親戚家但無人應門
    ，也有打電話給甲但沒有接通，於是回原房間等到天亮，事
    後其向甲訴說此事，也有去驗傷，被告有傳訊息向其道歉，
    惟其始終拒絕接受等語（見本院卷第135至137頁）；其復於
    刑事案件審理中證述：於111年3月19日晚間，被告母親叫其
    住進被告住處房間，其當時並未鎖門，側躺著睡著後，聽到
    被告在其後方叫其名字、開始摸其身體，其向被告說不要，
    被告卻繼續，硬將其衣服、褲子脫去一半，並壓在其身上，
    再將其褲子完全脫掉，被告在中途自己戴保險套，結束後，
    其跑去隔壁親戚家但無人應門，打電話給甲但沒有接通，於
    是回原房間等到天亮，事後其跟甲說這件事，也有去驗傷等
    語（見本院卷第227至244頁）。原告就上揭事發經過，於刑
    事案件偵查及審理中之陳述始終相同，且具體明確；核與其
    手機通話紀錄及甲之手機訊息擷圖所載原告於事發後之111
    年3月20日3時32分許，曾電聯甲而未接通，嗣於同日時33分
    許，傳訊告知甲其在親戚家門外，請甲開門等情相符（見本
    院卷第143、157頁）；參以被告於事後曾向原告表示：「..
    .我真的喝太多...真的對不起...我真的也想不起來...我真
    的也不知道自己會做這種事情...我只希望跟妳當面道歉...
    該我要面對的我會面對...我只求你能原諒我」等語，有被
    告與原告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可稽（見本院卷第153至1
    55頁）；而原告於111年7月27日經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
    診斷為非特定憂鬱症復發等情，有該院診斷證明書可佐（見
    本院卷第145頁），均與原告前揭證述互核相符，足認原告
    所述被告違反其意願與之發生性行為等情，尚非無據。
　⒊次查，甲於刑事案件偵查中證稱：案發時其在被告住處隔壁
    親戚家睡覺，111年3月20日凌晨3時許原告有打電話、傳簡
    訊，但其在睡覺太累沒有接，該日5時許其去被告住處房間
    叫醒原告，由原告開車載父母與其回家，後來其去上班時，
    原告打電話向其訴說遭被告性侵之事，因涉及親戚，其先陪
    原告去驗傷，驗傷完才告知父母此事等語（見本院卷第137
    至139頁）；其復於刑事案件審理中證稱：其與父母、原告
    於111年3月19日至被告家烤肉，案發時其在被告住處隔壁親
    戚家睡覺，111年3月20日凌晨3時許原告有打電話、傳簡訊
    ，但其在睡覺太累沒有接，也未曾去應門，該日5時許其去
    被告住處房間叫醒原告，當時原告看起來很憔悴，似乎沒有
    睡飽，原告開車回家過程中，皆無言語，感覺特別疲憊，似
    乎有心事，後來其去上班時，原告打電話向其說遭被告性侵
    之事，因涉及親戚，其先陪原告去驗傷，驗傷完才告知父母
    此事，以前原告下班會與其聊天，事發後原告下班回家都關
    在房間，原告以前有看心理醫師吃憂鬱症藥物，後續好轉就
    不再服藥等語（見本院卷第245至258頁）。本院審酌甲係就
    其親眼見聞原告於案發後之狀態及情緒轉變、其陪同原告驗
    傷、知悉原告自多年前憂鬱症已不需服藥等實際親身經歷為
    證述，且其與被告亦有親屬關係，應無構陷被告之動機與可
    能，其證言堪予採信，是被告抗辯甲之證述內容不實，稱兩
    造為合意性交等語，並無可採。又原告於刑事案件偵查、審
    理中之陳述既已明確清楚，被告聲請訊問原告以證事發經過
    等情，自無必要。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慰撫金之賠償，
    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
    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
    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且所謂「
    相當」，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人之身
    分、地位與加害人之經濟情況等關係定之。經查：
　⒈本件被告違反原告意願對其為性行為等情，係故意不法侵害
    原告之身體、健康及性自主決定權，且依被告所為手段、結
    果，堪認情節重大，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
    即屬有據。
　⒉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之侵權行為至精神科就診，經醫師初步
    診斷為「適應障礙症（ADJUSTMENT DISORDER）、重鬱症（M
    AJOR DEPRESSIVE DISORDER）」，並經醫師立定醫療計畫為
    自殺通報及給予適應症為鬱症、焦慮症及睡眠障礙之藥物等
    情，有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病歷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77至80頁），堪認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甚鉅；參
    以兩造自陳之智識、經歷、經濟狀況及本院依職權調取之兩
    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第53頁、限
    閱卷）；復衡被告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性自主決定權之情
    節、兩造之關係以及事後猶否認其所為侵害行為及其他一切
    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8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
    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25日（見附民卷第
    1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
    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併予
    駁回。
七、至被告聲請傳喚其大阿姨以證事發後是何人叫醒原告等情，
    因與被告是否違反原告意願而對其為性行為等節無涉，本院
    認無調查之必要。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
    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
    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
    納裁判費，其於本院審理期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
    ，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併予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蕭胤瑮
　　　　　　　　　　　　　　　　　　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林佳玟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林政良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12號
原      告  BS000-A111051（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訴訟代理人  廖庭尉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李○祥（真實姓名、住居所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0萬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27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主張被告之侵權行為事實，涉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原告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3款之被害人，揆諸前揭規定，本件不揭露兩造之真實姓名、住居所等資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行為時為現役軍人，且為原告之四親等內旁系血親。被告於民國111年3月20日2時許至3時許間，在其花蓮縣卓溪鄉之住處房間內，基於強制性交之故意，知悉原告以言詞及推拒方式表示拒絕，仍以手、身體壓制原告身體，並脫去原告衣、褲之違反原告意願方法，將其性器進入原告性器，而對原告為性交1次。被告上開行為造成原告本已穩定控制之憂鬱症復發而至精神科就醫，甚且出現自殺傾向，並須面對家族成員就此事件加諸原告之精神壓力，受有精神上相當之痛苦，應得向被告請求精神慰撫金新臺幣（下同）15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為合意性交，被告並無侵權行為，原告與其妹於刑事案件所述並非真實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前揭時、地與原告發生性行為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06頁），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係違反其意願而為該性行為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詞情置辯。經查：
　⒈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上開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被告於111年3月20日2時許至3時許間，在其花蓮縣卓溪鄉之住處房間內對原告為性交之行為，經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軍偵字第73號提起公訴，並經本院112年度軍原侵訴字第1號判決、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13年度軍原侵上訴字第1號判決判處被告犯強制性交罪，有上開判決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3至25、109至123頁）。是本院自得調查上開刑事訴訟中原有之證據，斟酌其結果以判斷其事實。
　⒉查原告於刑事案件偵查中證述：其於111年3月19日晚間，與父、母、妹妹甲（真實姓名詳卷）至被告住處進行慶生活動，當晚被告母親請其睡在被告住處房間，其睡著後聽到被告從背後喊其名字，聞到被告身上酒味，之後被告開始親吻其、摸其身體，其有向被告說不要且想要離開，但被告將門關起來，並壓制其手、腿，硬脫去其衣服，被告於過程中有戴保險套，結束後被告離開房間，其去隔壁親戚家但無人應門，也有打電話給甲但沒有接通，於是回原房間等到天亮，事後其向甲訴說此事，也有去驗傷，被告有傳訊息向其道歉，惟其始終拒絕接受等語（見本院卷第135至137頁）；其復於刑事案件審理中證述：於111年3月19日晚間，被告母親叫其住進被告住處房間，其當時並未鎖門，側躺著睡著後，聽到被告在其後方叫其名字、開始摸其身體，其向被告說不要，被告卻繼續，硬將其衣服、褲子脫去一半，並壓在其身上，再將其褲子完全脫掉，被告在中途自己戴保險套，結束後，其跑去隔壁親戚家但無人應門，打電話給甲但沒有接通，於是回原房間等到天亮，事後其跟甲說這件事，也有去驗傷等語（見本院卷第227至244頁）。原告就上揭事發經過，於刑事案件偵查及審理中之陳述始終相同，且具體明確；核與其手機通話紀錄及甲之手機訊息擷圖所載原告於事發後之111年3月20日3時32分許，曾電聯甲而未接通，嗣於同日時33分許，傳訊告知甲其在親戚家門外，請甲開門等情相符（見本院卷第143、157頁）；參以被告於事後曾向原告表示：「...我真的喝太多...真的對不起...我真的也想不起來...我真的也不知道自己會做這種事情...我只希望跟妳當面道歉...該我要面對的我會面對...我只求你能原諒我」等語，有被告與原告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可稽（見本院卷第153至155頁）；而原告於111年7月27日經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診斷為非特定憂鬱症復發等情，有該院診斷證明書可佐（見本院卷第145頁），均與原告前揭證述互核相符，足認原告所述被告違反其意願與之發生性行為等情，尚非無據。
　⒊次查，甲於刑事案件偵查中證稱：案發時其在被告住處隔壁親戚家睡覺，111年3月20日凌晨3時許原告有打電話、傳簡訊，但其在睡覺太累沒有接，該日5時許其去被告住處房間叫醒原告，由原告開車載父母與其回家，後來其去上班時，原告打電話向其訴說遭被告性侵之事，因涉及親戚，其先陪原告去驗傷，驗傷完才告知父母此事等語（見本院卷第137至139頁）；其復於刑事案件審理中證稱：其與父母、原告於111年3月19日至被告家烤肉，案發時其在被告住處隔壁親戚家睡覺，111年3月20日凌晨3時許原告有打電話、傳簡訊，但其在睡覺太累沒有接，也未曾去應門，該日5時許其去被告住處房間叫醒原告，當時原告看起來很憔悴，似乎沒有睡飽，原告開車回家過程中，皆無言語，感覺特別疲憊，似乎有心事，後來其去上班時，原告打電話向其說遭被告性侵之事，因涉及親戚，其先陪原告去驗傷，驗傷完才告知父母此事，以前原告下班會與其聊天，事發後原告下班回家都關在房間，原告以前有看心理醫師吃憂鬱症藥物，後續好轉就不再服藥等語（見本院卷第245至258頁）。本院審酌甲係就其親眼見聞原告於案發後之狀態及情緒轉變、其陪同原告驗傷、知悉原告自多年前憂鬱症已不需服藥等實際親身經歷為證述，且其與被告亦有親屬關係，應無構陷被告之動機與可能，其證言堪予採信，是被告抗辯甲之證述內容不實，稱兩造為合意性交等語，並無可採。又原告於刑事案件偵查、審理中之陳述既已明確清楚，被告聲請訊問原告以證事發經過等情，自無必要。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慰撫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且所謂「相當」，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影響是否重大及被害人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之經濟情況等關係定之。經查：
　⒈本件被告違反原告意願對其為性行為等情，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身體、健康及性自主決定權，且依被告所為手段、結果，堪認情節重大，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非財產上之損害，即屬有據。
　⒉本院審酌原告因被告之侵權行為至精神科就診，經醫師初步診斷為「適應障礙症（ADJUSTMENT DISORDER）、重鬱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並經醫師立定醫療計畫為自殺通報及給予適應症為鬱症、焦慮症及睡眠障礙之藥物等情，有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病歷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7至80頁），堪認原告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甚鉅；參以兩造自陳之智識、經歷、經濟狀況及本院依職權調取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第53頁、限閱卷）；復衡被告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性自主決定權之情節、兩造之關係以及事後猶否認其所為侵害行為及其他一切情狀，認原告得請求之精神慰撫金以80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25日（見附民卷第1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與規定相符，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至被告聲請傳喚其大阿姨以證事發後是何人叫醒原告等情，因與被告是否違反原告意願而對其為性行為等節無涉，本院認無調查之必要。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其於本院審理期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併予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蕭胤瑮
　　　　　　　　　　　　　　　　　　法　官　陳雅敏
　　　　　　　　　　　　　　　 　　 法　官　林佳玟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應
表明上訴理由）並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亦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林政良


